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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赛里木现代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议程 

 

现场会议时间：2018年 10月 12日（星期五）上午 10:30分 

网络投票时间为：2018年 10月 12日，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

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交易时间段，即

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

大会召开当日的 9:15-15:00 

现场会议地点：新疆博乐市红星路 158号新赛股份公司三楼会议室 

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马晓宏先生 

会议议程： 

议程 内容 

一、  会议议程 

1、  宣布现场会议开始，介绍参加来宾及股东到会情况 

2、  宣读本次《2018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须知》 

二、  会议审议事项 

1.  《公司关于对子公司提供借款及担保的议案》 

2.  《公司关于修订<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三、  宣布散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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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 1 

新疆赛里木现代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子公司提供借款及担保的议案 

 

股东大会： 

    2018 年，公司出资设立全资子公司“双河市新赛博汇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从事棉花种植、加工、销售业务。公司于 2018年 9月 18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

二十二次会议，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公司关于对子公司提供借款及担保的议案》，

本议案需提请股东大会审议。具体提供借款及担保的报告详见《公司关于对子公

司提供借款及担保的公告》，于 2018年 9 月 19日刊登在《上海证券报》、《证 

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http://www.sse.com.cn）。  

一、借款及担保金额 

根据新公司双河市新赛博汇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2018年度生产经营计划安排，

公司对该新设公司 2018年度生产经营过程中所需流动资金 20,000万元提供借款

和担保，并授权公司总经理具体办理相关借款及担保事宜。 

二、被担保人的基本情况 

双河市新赛博汇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于 2018 年设立，公司住址：新疆双河市

81团育才街 29号加工厂房，注册资本金：900万元，法定代表人：张庆洲。 

经营范围：棉花种植、加工和销售；农业高新技术产品的研究及开发、农副

产品（粮食收储、批发除外）的加工和销售、农业机械及配件的销售。 

三、借款银行及担保方式 

1、双河市新赛博汇农业发展有限公司通过与各商业银行协调进行贷款，并

根据各家银行给公司评定的信用等级、授信额度及方式和结合阶段性实际需要，

采取分批分期方式在各家银行借款； 

2、双河市新赛博汇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根据实际需要选择以其合法拥有的财

产或权利进行抵（质）押，新赛股份在 20,000 万元额度内提供借款和担保； 

3、期限为一年（含一年）以内，自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计算。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及第六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

http://www.sse.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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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审议通过，现提请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新疆赛里木现代农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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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 2 

新疆赛里木现代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股东大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章程指引（2016 年修订）》的相

关规定和要求，结合公司实际情况，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

过，拟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作出修订如下： 

修订前 修订后 

第二百二十一条 公司党委发挥领

导核心作用，围绕生产经营开展工

作。其主要任务是： 

（二）对公司生产经营、技术开发、

行政管理、人事管理等方面的重大

问题提出意见和建议，参与公司重

大问题的决策； 

 

第二百二十一条 公司党委发挥领导核心作

用，围绕生产经营开展工作。其主要任务是： 

（二）对公司生产经营、技术开发、行政管

理、人事管理等方面的重大问题提出意见和

建议。 

公司董事会、经理层在重大事项决策

前，应当事先听取公司党委的意见。 

除上述修订内容外，《公司章程》其他内容不变。修订《公司章程》需提交

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关于修订《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公告》，

于 2018 年 9月 19 日刊登在《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及第六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

议审议通过，现提请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新疆赛里木现代农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http://www.sse.com.cn/

